
2 0 1 6 年 6 月 2 7 日  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 
 

有關 香港 與內地訂立相互 認可和  
執行婚姻 及相關事宜判決 安排的 建議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講 解 有 關 可 能 與 內 地 訂 立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

婚姻及相關事宜判決安排 ( “擬議《 安排》 ” )  的諮詢，並 就諮詢文件
中提出的議題徵詢 委員的意見。  

 
背景  

2 .  政府於 2 0 11 年 5 月 2 3 日首次向委員 會講解兩地訂立 擬議《安
排》的需要。委員會認爲 政府應與内地方面就 擬議《安排》達成共

識。兩地其後舉行了數次工作會議，就 由建基於不同 法律框架的 兩

個 法 律 制 度 所 衍 生 的 事 宜 作 詳 細 討 論 。 政 府 現 準 備 就 擬 議 《 安 排 》

的相關事宜諮詢委員。  

 
擬議《安 排》  

3 .  社 會 上 不 時 有 建 議 透 過 訂 立 全 面 的 相 互 執 行 判 決 安 排 框 架 ，

涵蓋各類事宜的判決，包括但不限於婚姻及相關事宜， 以擴闊現時

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 港特區 )相互執行判決 制度的範疇 。  
 
4 .  儘管如此，有見 及 跨 境婚姻的數目 1日增，社會就 解決家事方

面相互執行判決有 迫切需要，政 府認 為比較可取的做法是 先就婚姻

及相關事宜訂立專門的獨立相互執行判決安排。  
 
( a )  《安排》 涵蓋的判決類別  

 
5 .  政府建議，與 香港特 區與內地在 2 0 0 6 年已簽訂有關相互認可
和執行民事判決的雙邊安排  (《 2 0 0 6 年安排》)  相似，擬議《安排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舉 例 說 ， 在 2 0 0 9 至 2 0 1 4 年 於 香 港 特 區 登 記 的 婚 姻 總 數 中 ， 跨 境 婚 姻 所 佔
的 百 分 比 由 3 2 %增 至 3 7 %。 再 者 ， 在 2 0 0 9 年 至 2 0 1 4 年 於 香 港 特 區 家 事 法
庭 申 辦 的 離 婚 案 件 中 ， 於 內 地 進 行 的 婚 姻 百 分 比 為 2 0 %至 3 0 %不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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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涵蓋相互執行判決的基本要求、拒絕理由、申請程序及其他保障

等事宜。下文撮述 政府就擬議《安排》 的初步方案：  

( i )    離婚判令  

6 .  根據《婚姻訴訟條例》 (第 1 7 9 章 )  第 I X 部，除第 6 1 條所載
的 例 外 情 況 外 ，外 地 離 婚 令 (包 括在 內 地 獲 准 的 離婚 )如 符 合 相 關 法
定規定，在香港 特區 會予以承認。內地 法院方面，珠海中級人民 法

院曾認可一項由香港 特區法院頒布的離婚判令，理由是該項認可 不

會抵觸內地的基本法律原則，也沒有違反國家主權、損害治安和社

會的公眾利益 2。   
 
7 .  不 過 ， 是 否 所 有 內 地 法 院 都 會 如 珠 海 中 級 人 民 法 院 採 取 同 樣

的態度，仍是未 知之數。政府認 為，這項涵蓋相 互認可和執行離婚

判令的建議，與 本地法律制度相符。此外，此項 安排會讓公眾明確

知 道 ， 根 據 擬 議 《 安 排 》， 在 香 港 特 區 取 得 的 離 婚 判 令 應 可 在 內 地

獲得承認和執行，反之亦然。  

( i i )   贍養令  

8 .  根據《贍養令 (交互強制執行 )條例》 (第 1 8 8 章 )和《外地判決
(交互強制執行 )條 例》 (第 3 1 9 章 )，在其他司法管轄區作出的婚姻
命令，如符合某些條件，便可在香港 特區執行。不過，這兩條條例

均不適用於在內地作出的婚姻命令。因此，贍養令的受款人不能 憑

依這兩條條例，尋求在香港 特區執行內地法院所作的贍養令。  
 
9 .  同樣地，根據內 地相關法律條文 3，在內地以外地 方所作的婚

姻資產分割、附 屬濟助及子女管養命令，不獲承 認。上文第 6 段提
述的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引用相關條文，裁定由 於兩地沒有相互認

可管養、贍養及資產分割命令的安排，因此沒有法律依據承認香港

特區法院在頒發絕對判令後所作的贍養及資產分割命令 4。   
 
1 0 .  政 府 認 為 ， 這 項 涵 蓋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贍 養 令 的 建 議 ， 有 助 填

補法律空缺，使 在內地或香港任何一地作出的贍養令受款人可從速

尋求法院執行贍 養令，讓他們得 到較佳的保障。 政府建議 “贍養令 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凌 某申請 認 可香 港法院 判決案 ， ( 2 0 1 1 )珠中 法民確 字 第 4 號 。  
3  見 1 9 9 1 年 8 月 1 3 日頒 布的《 最 高人 民法院 關於中 國公民 申 請承 認外國  法

 院 離婚判 決 程序 問題的 規定》 第二條 。  

4 見 上 文 註 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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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包括向配偶、婚生或非婚生子女支付定期付款及整筆款項的命令。 
 
( i i i )   涵蓋管養令以 促使交 還被父母擄拐的子女  
 
1 1 .  政 府 與 内 地 方 面 就 在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下 涵 蓋 子 女 管 養 令 以 促 使

交 還 被 父 母 擄 拐 的 子 女 的 可 行 性 以 及 如 何 實 踐 有 關 建 議 作 初 步 討

論。普通法沒有任何規管認可和執行外地管養令的規則，香港 特區

的法定制度也是如此。然而，但 凡作出任何影響子女的命令，都 會

以子女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。  
 
1 2 .  從 內 地 法 律 的 角 度 而 言 ， “撫 養 ”包 含 日 常 照 顧 和 管 束 子 女 ，
以及為教養子女提供經濟支持 等。據了解，根據內地相關法律， “直
接 撫 養 子 女 的 父 或 母 ”有 義 務 協 助 “不 直 接 撫 養 子 女 的 父 或 母 ”探 視
子女，否則 內地法院可命令採取拘留和罰款等強制措施，但不會發

出任何命令指示把子女交付對方探視 5。由於內 地離婚父母仍 就內地

子 女 享 有 某 種 形 式 的 撫 養 權 (不 論 “直 接 ”或 “不 直 接 ” )和 監 護 權 ， 有
學術意見認為，內地法律觀點不承認有父母擄拐子女的情況。  
  
1 3 .  儘 管 把 相 互 認 可 和 執 行 管 養 令 納 入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涵 蓋 範 圍 的

建議或會被視為偏離兩地司法管轄區的現行法律制度，若我們同 意

盡 快 把 在 父 母 擄 拐 案 中 被 不 當 遷 移 的 子 女 交 還 其 慣 常 居 住 地 符 合

公眾利益，政府認為 似乎值得與內地 進一步探討有關建議 。   
 
( b )  把在內地 取得的 “離 婚證 ”納 入涵蓋範圍  

 
1 4 .  政府也建議，除了從內地法院取得的離婚令外，擬 議《安排》

應涵蓋按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》第三十一條，通過向內地 相

關行政機關登記而取得的離婚證。  
 
1 5 .  我們理解，相關的內地機關只會在得到證明雙方均同意離婚，

以及雙方已就家庭子女及家庭資產作出適當處理後，才發出離婚 證。

這個做法與《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》 (第 1 9 2 章 )第 1 8 條的規定
大致相符。該條文訂明多項規定，其中包括 除非法庭信納為家庭子

女的福利所作的安排是令人滿意的安排，或是在 當時情況下可能作

出的最佳安排，否則不得將離婚判令轉為絕對判令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見 2 0 0 1 年 4 月 2 8 日修 訂的《 中華人 民共和 國婚姻 法》第 三十八 條，以 及 2 0 0 1
年 1 2 月 2 5 日頒 布的《 最 高人 民法院 關於適 用〈中 華 人民 共和國 婚 姻法 〉若干
問 題的解 釋 (一 )》第三 十二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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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6 .  另一方面，《婚姻訴訟條例》第 5 5 條訂明，外地離婚如要在
香港特區獲承認為有效，必須在 香港以外的任何地方藉司法或其他

法律程序而獲准，以及根據該地方的法律具有效力。 第 5 5 條所 引
起的相關問題是，由於登記程序屬行政程序，在沒有任何法院批註

的 情 況 下 ， 透 過 登 記 程 序 而 獲 准 的 離 婚 是 否 構 成 藉 “司 法 或 其 他 法
律程序 ”而獲准的外地離婚，得以在香港獲得承認，屬未知之數 6。  
  
1 7 .   此外，統計數字顯示，大多數內地離婚都是通過登記程序而
非法院程序獲准。舉例來說，在 2 0 1 4 年行政機關登記的離婚總數
約為 2 9 5 . 7 萬宗，而法院辦理的離婚則約有 6 7 . 9 萬宗 7。  
 
1 8 .  就 此 ， 政 府 認 為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應 涵 蓋 透 過 内 地 登 記 程 序 而 獲

准的離婚，令藉此登記程序離婚的雙方明確知道，他們的離婚將與

內地法院批准的離婚獲同樣處理，從而令這兩類 在内地具有同等法

律效力的離婚在法律上更為明確和平等。再者，這亦會 盡量使更多

人受惠於擬議《安排》。  
 
1 9 .  由 於 通 過 登 記 程 序 取 得 的 離 婚 證 在 法 律 上 並 不 等 同 於 內 地

“司 法裁 決 ”，在 擬 議《 安排 》下 有可能 需要 在 有 關 “判決 ”的 定義 中
加入具體條文，以 涵蓋有關離婚證。在訂定 合適定義以將離婚證視

為 “判決 ”時，可 參考國際上其他 例子。例如在海 牙《關於國際追 討
供 養 子 女 費 用 及 其 他 形 式 的 家 事 贍 養 費 公 約 》 ( 2 0 0 7 年 )  ( “《 2 0 0 7
年公約》” )下 8  ，屬於非司法命令或協議的 “贍養安排 ”可強制執行。
另可參考澳大利亞政府與新西蘭政府於 2 0 0 0 年 簽訂的關於子女及
配偶贍養的協議的第一條，有關 協議適用於由行政或司法機構作出

的決定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比 照 英 國 上 議 院 在 Q u a z i  v  Q u a z i  [ 1 9 8 0 ]  A C  7 4 4 一 案 中 的 決 定 ： 《 1 9 7 1 年
承 認 離 婚 及 合 法 分 居 法 令 》第 2 條 所 指 的 “其 他 法 律 程 序 ”，不 限 於 與 “司 法 ”
程 序 同 類 的 原 則 解 釋 而 只 限 於 類 似 司 法 程 序 ， 而 是 指 司 法 程 序 以 外 任 何 獲

當 地 國 家 正 式 承 認 的 法 律 程 序 ； 在 巴 基 斯 坦 ， 根 據 巴 基 斯 坦 法 律 的 規 定 透

過 “塔 拉 克 ” ( t a l a q )獲 准 的 離 婚 ， 屬 藉 該 等 “其 他 法 律 程 序 ”而 獲 准 的 離 婚 。
C h a u d h a r y  v  C h a u d h a r y  [ 1 9 8 5 ]  F L R  4 7 6 一 案 引 用 了 這 項 決 定 。  

7 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《民政部發布 2 0 1 4 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》( “ 2 0 1 4 年
依法辦理離婚 3 6 3 . 7 萬對… …。其中：民政部門登記離婚 2 9 5 . 7 萬對，法院辦理
離婚 6 7 . 9 萬對。 ” )  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zwgk/mzyw/201506/ 20150600832371.shtml。  

8 《 2 0 0 7 年 公約》 第 三條 第 (五 )款訂 明：  

 “為 本 公 約目 的：  

 … …  

 (五) “贍養安 排 ”是指關 於贍養 費 支付 的書面 協議， 而該協 議：  

    1 .   已 由主管 機 關正 式起草 或登記 為認證 文 書； 或  
   2 .  已 由 主 管 機 關 認 證、與 主 管 機 關 訂 立、或 向 主管機關登記或送交存檔，
    並 且可由 主 管機 關覆核 及修改 ； … … ”  

http://www.mca.gov.cn/article/zwgk/mzyw/201506/%2020150600832371.s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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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把財產調 整的命令 納入涵 蓋範圍  
 

2 0 .  政 府 注 意 到 ， 在 法 學 理 念 上 ， 海 外 判 例 已 經 接 受 若 法 院 作 出

財 產 調 整 命 令 的 目 的 是 透 過 向 申 請 人 提 供 一 個 家 而 授 予 該 申 請 人

贍養性質的濟助，則財產調整可視為獲 “贍養 ”這 概念所涵蓋 9。   
 
2 1 .  政 府 認 爲 擴 闊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的 範 圍 以 涵 蓋 這 些 命 令 可 使 其 更

爲有效。儘管如 此，值得注意的 是：物業所在地 的法院往往有專屬

管轄權。與此同時，財產的轉移及分配由 物所在地法 (財產所在地的
法律 )所規管。在處理有關 物業權益的 轉讓時，亦需要透過註冊或其
他形式的物業轉易程序方為有效。因此，那些在境外作出的命令還

需要物業所在地法院的合作才能執行。這都涉及 家事法以外範疇的

廣泛問題。有鑒於相關複雜性，政府 初步建議把財產調整的命令摒

除於擬議《安排》 之外。  
 
( d )  把更改贍 養令的權力納入 涵蓋範圍  

 
2 2 .  我 們 需 要 考 慮 應 否 在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訂 立 賦 權 更 改 贍 養 令 的 機

制。《贍養令 (交互強制執行 )條例》第 6 及 1 0 條訂明，贍養令可予
更改，但須受條 文所載的條件規限。政府認為，雖然這個機制可讓

贍養令所涉各方向執行地法院尋求快捷協助，但 也會導致香港 特區

法 院 根 據 相 互 同 意 的 條 件 更 改 內 地 法 院 和 相 關 內 地 機 關 所 作 的 命

令，反之亦然。由於所涉問題複雜，政府暫時的看法是，不應在 擬

議《安排》內加入更改原審法庭所作命令的權力。  
 
( e )  應否把其 他命令納入涵蓋 範圍  

 
2 3 .  我 們 已 考 慮 應 否 在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中 涵 蓋 其 他 有 關 婚 姻 及 相 關

事宜的司法裁決，包括合法分居、婚 姻無效以及根據《財產繼承 (供
養遺屬及受養人 )條例》 (第 4 8 1 章 )所作的命令。政府建議 只把香港
法律下存在，並且 在家事法庭中常見的司法裁決涵蓋在 擬議《安排》

中。  
 
( f )  司法管轄 權依據  

 
2 4 .  根據內地相關法律，中國公民或配偶為中國公民的婚姻一方，

可申請要求法院承認外地離婚。不過，法律沒有把任何一方配偶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 例如 見闡釋 有 關 歐 盟 規 例 的 M o o r e  v  M o o r e  [ 2 0 0 7 ]  E W C A  C i v  3 6 1。  

http://www.familylawweek.co.uk/site.aspx?i=ed709


6  

常居於獲准離婚的地方訂為承認外地離婚的理由，而這卻是香港 特

區 10 和國際間 11 一般採用的做法。   
 
2 5 .  考 慮 到 香 港 特 區 和 內 地 各 自 的 法 律 情 況 ， 除 有 其 他 意 見 和 建

議外，政府就在該兩個司法管轄區獲法院批准的離婚，以及藉向內

地相關行政機關登記而獲准的離婚，分別 在擬議《安排》下獲得香

港特區和內地承認事宜，有以下兩個建議。  
 
2 6 .  第一個建議是採納香港 特區現行的司法管轄權依據 12，即如在

獲准離婚的地方提起相關司法程序或登記程序當日，任何一方配 偶

慣 常 居 於 該 地 方； 或 如 該 地 方 為內 地 ， 任 何 一 方配 偶 為 中 國 公 民 ；

或如該地方為香港 特區，任何一方配偶為香港 特區永久性居民，則

在一地獲取的離婚可於另一地獲得承認。   
 
2 7 .  第二個 建議是按照《 2 0 0 6 年安排》的規定，即無須在相互承
認和執行的申請中考慮雙方的國籍。有意見認爲 第二項建議可促進

兩地法院命令的認可，致使更多人可因 擬議《安排》受惠 13。   
 
2 8 .   政府將在考慮諮 詢期間收集的意見後，決 定哪一個建議最

為合適及有效。  
 
( g )  適用的法 院等級  

 
2 9 .  政 府 建 議 ，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應 涵 蓋 香 港 特 區 區 域 法 院 或 更 高 級

法院的判決。  
 
3 0 .  政 府 注 意 到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內 地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一 般 由

基層人民法院負責管理。我們也察覺到，內地法律並沒有就內地法

院對涉及香港特區 婚姻案件的司法管轄權訂定特別條文。因此，把

基層人民法院就婚姻及其他事宜作出的判決納入 擬議《安排》的 涵

蓋範圍，有其可 取之處。政府因 而提議 把最高人民法院、高級人 民

法院、中級人民法院、基層人民法院以及 專門人民法院納入 擬議《安

排》的涵蓋範圍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《 婚姻訴 訟 條例 》第 5 6 條 及 M o o r e  v  M o o r e  [ 2 0 0 7 ]  E W C A  C i v  3 6 1。  
11 例 如見海 牙 《承 認離婚 和分居 公約》 ( 1 9 7 0 年 )第 二條。  
12 見 《婚姻 訴訟條 例 》第 5 6 條 及 1 7。   
13 2 0 1 5 年 6 月 3 0 日，最 高人民 法院頒 布兩個 認 可和 執行台 灣地區 法院 民 事 判决
和 仲裁裁 决 的司 法解釋 ，當中 放寬了 有 關司 法管轄 的 規定 。  

http://www.familylawweek.co.uk/site.aspx?i=ed7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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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h )  終局判決  
 

3 1 .  根 據 普 通 法 ， 只 有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 的 判 決 才 可 予 以 執 行 。 其

意思是，關乎該 判決的 案件不可由原審法院再審。然而，就香港 特

區作出的附屬濟助命令而言，法 律容許 作出該等命令的 法院繼續保

留司法管轄權，在向婚姻一方或家庭子女作出經濟給養命令後，可

基於情況有變而更改、解除、暫 停執行或恢復執行該命令。這意 味

着 終 局 判 決 的 概念 未 必 適 用 於 涉及 相 互 執 行 附 屬濟 助 命 令 的 情 況 ，

或至少是一個需要處理的議題 。  
 
3 2 .  至 於 內 地 涉 及 配 偶 和 子 女 贍 養 費 申 索 的 判 決 ， 根 據 審 判 監 督

程序，案件可由原先作出判決的同一法院再審，而原來的判決在法

律上仍然可予執行。這點 引出的議題是，根據香港法院援用的普通

法規則，內地有 關 上 述 事 宜 的 婚 姻 判 決 可 否 視 作 最 終 及 不 可 推 翻 。 
 
3 3 .  國 際 間 早 已 公 認 ， “終 局 判 決 ”的 概 念 在 大 陸 法 及 普 通 法 司 法
管轄區沒有一致的涵義。此外，鑑於上文第 3 1 段所述贍養令的性
質，我們可參考《 2 0 0 7 年公約》的做法，即在決定某締約國所作的
贍養安排在另一締約國是否可予承認和執行時，以有關贍養安排根

據該公約在請求國是否具有效力並可予執行為依歸，而無需考慮 任

何終局判決規定。考慮到香港 特區與內地的法律制度存在差異，政

府現建議參考國際間的做法，以確 保訂立雙方滿意的 擬議《安排》。  
 
3 4 .  關 於 認 可 離 婚 判 令 一 事 ， 政 府 建 議 應 限 於 香 港 特 區 的 法 院 作

出的絕對判令，因 為暫准判令可按法院 其後的命令撤銷。至於內地，

由 於 內 地 法 律 訂 明 婚 姻 雙 方 不 可 就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解 除 婚 姻 關 係

判決或調解書申請再審，我們建議，如符合上文第 1 9 段所述的 考
慮 因 素 ，《 安 排 》 應 同 時 涵 蓋 法 院 的 離 婚 判 令 ， 以 及 按 登 記 程 序 由

相關內地機關所發出的離婚證。  
 

徵詢意見  

3 5 .  請委員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，並予以支持。  
 
3 6 .  考 慮 到 社 會 對 更 快 捷 和 更 具 成 本 效 益 的 途 徑 以 解 決 家 事 方 面

相互執行判決的迫切需要，政府希 望盡 早與内地方面就擬議《安排》

達成共識。政府 會同時發表 諮詢文件，徵詢法律 界、持份者及其 他

有關人士對擬議《安排》的意見。我們 並會在考 慮諮詢的結果後及

訂立最終建議前，進一步諮詢委員意見。  



8  

3 7 .  擬 議 《 安 排 》 只 會 在 兩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分 別 滿 足 各 自 相 關 的 法

律要求及所需程序後才會 獲得最終確定及 生效。  

 

 

律政司  
2 0 1 6 年 6 月  


